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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1年5月11-12日，中国水利学会根据《中国水利学会标准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经过立项论证和公示后，以水学[2021] 96号文件，批准《粤港澳大湾区饮用水源地监督性

监测技术规程》立项。后经专家论证会和大纲审查会，标准名称最终定为《集中式地表饮

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

本标准主编单位为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参编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

科学研究院、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建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 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2021年3月，根据《中国水利学会关于征集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项目的通知》要求，

主编单位立即组建了标准编制技术组，开会讨论规程的必要性，并通过调研明确规程编制

目的、内容和技术要求，编制并提交了“粤港澳大湾区饮用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规程”立

项申请书。

（2）形成初稿

通过搜集资料、调研和技术研究，结合对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35个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开展全覆盖监督性监测的实际工作经验，编制组根据《水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SL1-

2014）的要求，于2021年4月初完成了《粤港澳大湾区饮用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规程》初

稿。

（3）立项论证

2021年4月初，主编单位完成了《粤港澳大湾区饮用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规程》初

稿和立项申请材料，提交中国水利学会。2021年4月20-21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广州组织召

开专家论证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及建议，包括：

①名称改为《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

②增加监测数据质量控制要求；

③进一步优化框架结构。

在立项论证会后，主编单位严格按照专家意见做出相应修改，并与五家参编单位一

起，补充完善了质量控制、无人机高光谱监测等内容，在2023年11月形成《地表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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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大纲审查稿。

（4）大纲审查

2023年11月28-29日，中国水利学会在广州组织专家进行了大纲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如下：

一、大纲技术路线合理，工作深度和进度满足标准编制要求。

二、大纲框架基本合理，适用范围和内容基本恰当，技术可行，可以指导标准编制。

三、建议：

1.名称修改为《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

2.技术章节宜主要包括总体要求、监测内容、监测方法、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数据

处理与报告编制等；

3.进一步优化附录内容:

4.进一步按照标准编制要求，完善体例格式和文字表述。

同意通过大纲审查。

（5）编制征求意见稿

2023年12月-2024年4月，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根据水利学会组织的大纲审查意见和建

议，进一步调整完善了《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的编写内容，于

2024年5月12日形成最终的征求意见稿。

3. 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立项论证审查建议规程制定要做好与其他标准的协调衔接，并按照团体标准体例格式

编制。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进行了梳理，按照地表饮用

水水源地监测技术规程的习惯格式，具体规范了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的监

测内容、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措施，运用无人机、高光谱等新的监测技术手段，

体现行业技术进步，填补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标准的空白，并按地表水环境监测饮用水水源

地管理的标准要求编制条文说明，使之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标准体系相配套、相协调。

本规程编写过程中，主编单位于2021年4月20日组织召开的立项论证会议给出了详细的规

程编写建议，并按照专家意见对规程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2023年12月起，编制组根据水

利学会组织的大纲审查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调整完善了《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

监测技术导则》的编写内容。

4. 主要起草人及贡献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作为标准主编单位，负责标准起草、反馈意见处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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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召集及编制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参编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

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理加联合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广州市水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参与标准条款的调研研究、编制和技术讨论。

征求意见稿主要起草人：

王少波、张舒、刘寒青、周佳伟、张根、郑宇阳、何颖清、冯佑斌、胡华智、薛鹏、

张宏、韩善龙、郑必成、李志强、韩存、李广鸿、曾惠、易青、杨嘉懿

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 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对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开展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监测等立

体式监管。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旨在规范饮用水水源监督性监测

的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保证监测工作质量和成果质量。本规程采用行业内规程编撰的

基本格式，明确了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的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

与质量保障措施，重点明确了水源地监督性监测的工作流程和遥感宏观监测、“空天地”

一体化精细化监测的方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术语、总体要求、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质量控制和质量保障、数据处理与报告编制、应急监督性监测等。

本标准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 范围

主要包括：内容简介、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说明本规程主要引用的规范性文件。

3 术语

对规程涉及的主要术语给出定义和说明。

4 总体要求

主要对工作原则、工作程序与收集调查资料进行规定。

5 监测内容

对监测对象、监测范围、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6 监测方法

主要对监测手段、采样布点方法、分析方法等进行规定。

7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

对遥感宏观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定点监测等监测手段的质量控制与保障措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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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

8 数据处理与报告编制

对遥感图像处理、无人机影像处理、相关报告编制等环节进行规定。

9 应急监督性监测

主要对应急状态下的监督性监测工作进行规定。

附录A 监测报告提纲

对监测报告中监测范围、监测内容及结果、风险源遥感排查结果、无人机核查情况、

水质监测评价情况、评估成果分析等内容及格式进行了规定。

2. 主来源依据

饮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水平，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大局，

是最大的民生问题。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推进，公众对优质、安全饮用水源的关

注程度逐步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饮用水水源保护提出了要求。

针对广大人民群众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提出的新需求与监管能力不足之间的问题，需要

主动管好“盆里的水”。在进一步建设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需求的背景下，先前的《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

规范》（HJ 91.2-2022）、《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遥感调查技术规范》（HJ

1236—2021）等规范的监测手段与方法已很难满足饮用水水源地管理要求，急需采用新的

监测手段和程序，从被动发现问题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被动管理转变为主动管理，进一

步推动饮用水水源专项监督向常态监管转变。

本规程经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行业内现有遥感水质监测、无人机巡航与高

光谱监测、人工定点监测方面的工作经验，特别是“空天地一体化”精细化的监督性监测

模式，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编制组熟悉卫星遥感水质分析、无人机监测

设备、人工采样与分析方法，具有粤港澳大湾区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的多年工作经验。

本标准编撰过程中对上述工作进行了总结，与相关专业单位进行了技术交流，并借鉴吸收

饮用水水源地监管相关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并作为编制本标准的支撑依据。

三、专利情况说明

1.《基于模型交互的河湖乱象监测方法及装置》

发明人：王少波；高龙华；何力劲；张舒；张晓琳；袁皖华；熊玉龙；张根

专利号：ZL 2022 1 100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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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授权公告日：2022年12月6日

2.《一种饮用水源的智能监测方法及装置》

发明人：王少波；高龙华；朱华钫；张舒；吴浩东；郑宇阳；袁皖华；孙晓丽

专利号：ZL 2022 1 1140054.9

专利权人：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授权公告日：2022年12月9日

3.《基于多元数据的区域乱采监测方法及装置》

发明人：高龙华；王少波；袁皖华；刘寒青；张舒

专利号：ZL 2022 1 0575166.0

专利权人：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授权公告日：2023年6月23日

4.《一种河湖遥感图像的处理方法及系统》

发明人：王少波；张舒；翁士创；刘胜玉；叶咏；闫彩；汤朝，秦建新

专利号：ZL 2023 1 0981078.5

专利权人：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授权公告日：2023年10月17日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无。

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和水利行业标准，国内同类标准主要有《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

水源地风险源遥感调查技术规范》（HJ 1236—2021）。

《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和《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

2022）规范了地表水水质监测，未对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测进行规范。

环保行业标准《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遥感调查技术规范》（HJ 1236—

2021）规范了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遥感监测，未对水源地水质监测进行规范，

且未涉及无人机巡航和高光谱监测手段。目前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监管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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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手段匮乏，因此，有必要编制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

新的规程与环保行业常规水质监测方法和遥感风险源监测手段为互补关系，与其它行

业规程相关条款内容形成补充、并体现技术进步的关系。

3.与水利标准的协调性分析

水利行业在《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规范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监测的布点采

样方法，监测对象未涉及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本标准参照该规范行文格式及主要内

容，专门规范了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与原规范是补充与形式承继的关系。

因此，制定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督性监测技术导则是对水利行业标准的补充和完善，

填补了水利行业标准的空白，并与水利行业标准体系相配套，可以更好的规范、指导集中

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管工作，对提高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监管水平等诸多方面具有

重大意义。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无。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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